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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 盖“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

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3、口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4、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现售备案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现售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由南京仁恒江岛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江湾世纪花园项目，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出让用地总面积

426439.38平方米。根据规划核定，总建筑面积（地上地下）600397.3平方米。共建房屋 110幢，其中住宅

95幢，305504.37平方米。该项目上市现售房屋由南京仁恒江岛置业有限公司销售。

授权委托人：王莉，联系电话：13913889590。

二、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该项目土地不需要进行土壤污染防治，

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交付使用情况

配套项目名称 交付使用情况 施工进度 交付时间

供水 已具备交付条件 已竣工 2022-8-31

供电 已具备交付条件 已竣工 2022-8-31
供气 已具备交付条件 已竣工 2022-8-31
通讯 已具备交付条件 已竣工 2022-8-31
物业用房 已具备交付条件 已竣工 2022-8-31

四、物业管理用房与物业管理相关情况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现售

备案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合计 ------ ------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并向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进行备案，前期物业

合同 2019-08-20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南京仁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其资质证号/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

四至界限东至环岛东路南至龙恩街西至熙和路北延段（A地块）、NO.2016G84地块项目 B地块（CDEF地块）

北至文萃路。于 2022-09-22在南京市建邺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19JY字 005号。

五、本次申报现售房屋基本情况

1、本次申请现售的房屋拟在核准现售后第 4日（<10）开盘，具体为：

公安幢号 用途 现售面积(㎡)
套数(间、个)

装修类型

均价(元/㎡，车位：

万元/个)
2号 车位 2148.73 151 毛坯房 28

2、车位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申报文泰街 2号地下车库，共 190个车位，位于负一层。其中负一层人防范围外可售车位 151个，

车位号为 1号-151号（其中 117号为无障碍车位），负一层人防范围内车位 39个，车位号为 152号-190号

（其中 154号、169号、176号为无障碍车位）。所有人防范围内车位不在销售范围,待竣工后按《江苏省物

业管理条例》规定出租给本小区业主使用。本开发公司承诺,地下车库状况与规划核准图一致,我公司对上述

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无。

六、相关承诺：

1、未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前，不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

金，预订款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不采取与电商拥

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现售备案证后，在十日内按《商品房现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供需矛盾突出时，将采用公证摇号的方式，公平、公正对外销售。

3、公司加强内部及对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卖房号的，一经査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罚，返

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更改购房人姓名（含配偶）。



5、申请销售的住宅及为住宅配套的车位、储藏室将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的备案价格进行销售，不增加任

何附加销售条件。

6、房屋销售面积由南京房地产测绘事务所出具，具体分情况和公共部位详见房屋测绘成果报告。未经规

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共用部位不计分摊。

    7、本次申报现售备案的项目可以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8、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次性足额交

存物业维修基金及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9、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售时，向买受人

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0、我司已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件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11、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土地出让合同约定配建、移交，需要向业主说明的其它情况。如没

有相关证明文件不得出现免责条款）。

 1、应配置一处基层社区中心，布置于 D 地块，应符合《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标准》（2015），具体内

容包括：

（1）社区卫生设施，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宜设置于建筑底层，有独立出入口，符合无障

碍通行要求；

（2）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居家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150㎡（含日间托老服务休息简易床位 5-10 张）

，宜设置于建筑底层，有独立出入口，符合无障碍通行要求；

（3）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600㎡，宜设置不小于 150㎡的室外活动场地。

（4）体育设施，体育活动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用地面积不小于 600㎡.
（5）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其中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小于 600㎡.社区警务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60㎡，警务室需独立用房，有独立出入口，设置在便于监街且方便居民的地点。

（6）市政公用设施，公厕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应结合主体建筑设置，并有单独的出入口和管理室。

2、应配建 10kv 开闭所 2 座，分别布置于 A、B 地块，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

3、在满足建筑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前提下，应预留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要求，布置于 B 地块和 G 地块，具

体要求由建设单位会商铁塔公司确定。

4、B 地块应预留安装 1 处人防警报器的建设条件，具体建设要求由建设单位会商市人防办确定。

5、请做好所配置的充电桩用电需求的落实。

6、汽车充电设施配置要求：

（1）新建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每个车位应预留充电桩的建设要求，请做好所配置的充电桩用电需求的落实；

（2）其他建筑配建停车设施，按照不低于车位数 10%的比例，配建纯电动汽车充电桩的专用车位。

7、本次申报的车位：标准车位、无障碍车位价格均为 28 万元/个.
8、根据宁防指（2020）35 号文件要求，我司已成立防控疫情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并将江湾世纪

花园项目售楼处复工申请疫情防控承诺书、南京江湾世纪花园项目销售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相关文件在售楼处现场公示。

9、报名方法：江湾世纪花园润园所有业主均参加本次车位摇号，本次车位采用自行摇号方式，咨询电话：

025-58699999，摇号结果及相应选房时间公示，请客户及时关注本项目微信公众号“江湾世纪花园”公告，

我司不一一通知摇号结果..

12、我公司对本现售方案的真实性作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开发企业名称：（签章）南京仁恒江岛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魏丽静



序号 附件名称

1 区防疫、承诺书、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开盘防疫方案

2 南京市物业管理招投标中标备案表

3 商品房共有共用部位审核表

4 商品房销售窗口表

5 地名命名批复

6 公安门牌证明

7 授权委托书

8 外销批复

9 商品房入网认证收件收据

10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划核实合格书

11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12 人防核定单

13 白蚁预防证明

14 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

15 实测成果报告

16 物价批复、价格表


